
根據《僱傭條例》規定須支付的
遣散費
= $12,000 x 2/3 x 8 = $64,000

$240,000

C    6   2 6  5 2   5    ( A )

B.I.R.表格第 56A號 及 I.R.表格第 56B號 的附註及說明

B . I . R .表格第56A號

1.  聲明書

(a) 你應就以下人士填報I.R.表格第56B號：—
(i) 所有僱員 (包括日薪及非日薪勞工、工人及透過服務公司安排收取報酬的僱員 )，不論是否在香港居住，在 2 0 0 5年4月1日至

2006年3月31日1年內其入息總額 (見附註3) 為港幣$100,000或以上 (如僱用期間未滿1年，則按比例遞減)。
(ii) 董事、已婚人士及可能有其他應課薪俸稅收入的非全職僱員，不論任何款額及該人士是否在香港居住。
(iii) 在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1年內，由海外公司調派或借調給你在本港或本港以外地區服務的僱員。
(iv) 在2 0 0 5年4月1日至2 0 0 6年3月3 1日1年內，由你支付或應支付退休金的人士。至於已長期離港而支取退休金的人士，則在其退

休金金額超過港幣$100,000時始須填報。
(v) 在2 0 0 5年4月1日至2 0 0 6年3月3 1日1年內，因行使、轉讓或放棄僱主或其他公司就其先前受僱於僱主的工作或職位發給股份認購

權而獲益的前僱員及前董事。至於在此年度內沒有其他應課薪俸稅收入的前僱員或前董事，則在其所得的收益超過港幣 $1 0 0 , 0 0 0
時始須填報 (見附註9(b) )。

(b) 請在B . I . R .表格第5 6 A號第 ( 1 )項及／或第 ( 2 )項填寫附上 I . R .表格第 5 6 B號的數目。如你並無附註 1( a )所述人士，亦請於 B . I . R .表格第
56A號的聲明書第 (1) 項敘明「無」及刪去第 (2) 項。

(c) 如你選擇以紙張形式提交 I . R .表格第5 6 B號，你必須使用本局提供的印製該年度 I . R .表格第5 6 B號。本局不接納影印本的表格。
(d) 核對表

這是指由稅務局提供的軟件或你公司所設計並經本局批准的軟件所自動列印出的核對表。核對表必須由附註1(e) 所述同一負責人簽署。
(e) B . I . R .表格第5 6 A號的聲明書及所有連同B . I . R .表格第5 6 A號一併遞交的I . R .表格第5 6 B號，必須由獨資經營的東主、合夥經營的首合夥人、

法團的秘書、經理、董事或清盤人，或團體的主要職員簽署。

I.R.表格第 56B號

2. 一般事項

(a) 所遞交I.R.表格第56B號應依照僱員姓名的英文字母次序排列。
(b) 在每張I.R.表格第56B號按數目次序由「1」開始與英文字母的次序配合填上頁數。並只應使用1 套編號次序。
(c) 於第3(a) 項的香港身分證號碼應按照下列方式填寫：—

如僱員的身分證號碼為 C626525(A)        

(d) 請提供一份遞交的I.R.表格第56B號的副本給附註1(a) 的人士，以便他／她填寫其報稅表。你須保存一份副本以備參考。

3. 須填報的入息

(a) 應課薪俸稅入息 (包括透過某些服務公司安排支付給僱員的報酬 ) 是指 (在收款人手中 ) 來自或獲自本港的收入。來自或獲自本港的收
入包括在本港提供服務所得的入息。如屬調派或借調至你公司的僱員，請填寫第 1 3項，你亦須將 由 海 外 公 司 支 付 給 該

僱員的全部入息包括在第11項內。
(b) 應填報的入息為扣除任何款項前的總收入，而非收入淨額，例如：僱員付還你代他支付的開支、在本港以外地區提供服務所支取的部分入

息等，都應填報在總收入內。
(c) 僱主及僱員付給認可退休計劃的供款

須在第1 1( a ) 項填報僱員的總收入，而非扣除僱員付給認可退休計劃供款後的淨額。僱主的強制性或自願性供款無須填報。例子：—
(i) 僱員月薪 = $20,000
(ii) 僱主及僱員分別每月付給認可退休計劃的供款 = $20,000 x 5% = $1,000
(iii) 僱員每月實際收取的款項 = $20,000 － $1,000 = $19,000
(iv) 須在第1 1( a ) 項填報的款項 = $20,000 x 12個月 = 
(v) 僱主的$12,000 供款無須在第11項填報。

(d) 東主／合夥人或其配偶在經營之業務中所支取的入息不屬應課薪俸稅收入，故不用填寫I.R.表格第56B號。

4.  第11(d) 項 佣金／費用

須填報的佣金及費用是指在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1年內該僱員或前僱員所應得的該類款項。

5.  第11(e) 項 花紅

如在2 0 0 5年4月1日至2 0 0 6年3月3 1日1年內僱員根據聘請合約應得花紅，不論該筆款項是何時支付，均須填報。在其他情形下，則
應填寫在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1年內實際已支付給僱員的花紅。

6. 第11(f) 項 補發薪金，退休或終止服務時的獎賞或酬金

(a) 須填報的款項是指在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1年內所支付的整筆款項或酬金，亦即是：—
(i) 退休、離職、停止受僱或終止僱傭合約時所收取的款項；或
(ii) 補發薪金或工資。

(b) 但不包括根據《僱傭條例》規定所支付給僱員的代通知金、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例子：—
(i) 僱員月薪 = $12,000
(ii) 服務年資 = 8年
(iii) 僱主實際支付的遣散費 = $96,000
(iv) 須在第 11(f) 項填報超出的款項

= $96,000 － $64,000
= $32,000

(請注意：若你在有關年度內停止僱用任何僱員，請於該名僱員停止受僱前1個月填報I . R .表格第5 6 F號，而不是填報I . R .表格第56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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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11(g) 項 從退休計劃支付的若干款項

(a) 職業退休計劃
須填報僱員從職業退休計劃收取的下列款項：—
(i) 未經認可計劃：收取屬於僱主供款的任何款額。
(ii) 認可計劃：非因終止僱用、死亡、喪失工作能力或退休，收取屬於僱主供款的任何款額；或在終止僱用的情況下，收取任何

超出《稅務條例》第8(4) 及 (5) 條所釐定的「按比例計算的利益」並屬於僱主供款的款額。
(iii) 依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第5 7 ( 3 )( b ) 條作出判決而屬於僱主供款的任何款項。該款項是法院判給僱員的數額，以彌補該僱員

在退休計劃清盤前後所收取款項的差額。
(b)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強積金計劃)

須填報從強積金計劃收取的下列款項：—
(i) 非因終止僱用、死亡、喪失工作能力或退休，收取屬於僱主自願性供款的款額；或
(ii) 在終止僱用的情況下，收取或視作已收取

#
任何超出《稅務條例》第 8 ( 4 ) 及 ( 5 ) 條所釐定的「合乎比例的利益」並屬於僱主

自願性供款的款額。
# 若僱主曾為該僱員作出自願性供款，縱使該等自願性供款的累算權益在僱員離職時仍保留在原有的強積金戶口或轉至另一新

戶口內，由於《稅務條例》第 8 ( 9 ) 條規定，該僱員將被視作為在離職時已收取該等供款的累算權益。故此，若該等供款的
累算權益是超出「合乎比例的利益」，超出的部分須予填報。

(c) 「合乎比例的利益」規則
(i) 僱員在離職時從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或強積金計劃收取 (或視作已收取 ) 的款項，須根據「合乎比例的利益」規則計算不獲豁免

繳稅的部分，予以填報。根據該規則，僱員如為僱主工作少於 1 0年，他在離職時從計劃收取屬於僱主自願性供款的款額，可獲
豁免繳稅的部分如下：

計劃下的累算權益*  × 服務年資 (完整月數)
120

*就強積金計劃而言，累算權益相等於僱主自願性供款。
例子：

‧ 僱員從強積金計劃或職業退休計劃收取的累算權益為$100,000
‧ 服務年資的完整月數為72個月

「合乎比例的利益」為 —
$100,000 x 72/120
= $60,000

須在第11(g) 項填報的款額 —
收取款項 − 「合乎比例的利益」
= $100,000 − $60,000
= $40,000

(ii) 在計算「合乎比例的利益」時，僱員的服務年資是指他向僱主提供服務的年資，而不是他加入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或強積金計劃後
的服務年資。

8. 第11(i) 項 教育費福利
教育費福利是僱主就僱員子女教育而支付的任何款項。

9. 第11(j) 項 在股份認購計劃中所賺取的收益
(a) 在2 0 0 5年4月1日至2 0 0 6年3月3 1日1年內，如僱員或董事曾行使、轉讓或放棄僱主或其他公司就其受僱於僱主的工作或職位而發給股份認

購權，其獲得任何根據《稅務條例》第9(4) 條所釐定的收益 (「股份認購收益」)，須在此填報。
(b) 前僱員或前董事在2 0 0 5年4月1日至2 0 0 6年3月3 1日的 1年內獲得股份認購收益，亦須在此填報。如只行使、轉讓或放棄股份認購權

一次，請將該次的日期填在第1 0項的開始及結束日期。如行使、轉讓或放棄股份認購權多於一次，請將首次及最後一次的日期分別填在
第10項的開始及結束日期。並請就每名前僱員或前董事另紙提供下列資料：
(i) 姓名和香港身分證號碼或護照號碼；及
(ii) I.R.表格第56B號的編號。

(c) 在2 0 0 5年4月1日至2 0 0 6年3月3 1日的1年內，如僱員或董事獲僱主或其他公司就其受僱於僱主的工作或職位發給股份認購權，請就每名
僱員或董事另紙提供下列資料：
(i) 姓名和香港身分證號碼或護照號碼；
(ii) 有關股份公司的名稱；及
(iii) 所涉及的股份數目。

10. 第11(k) 項 任何其他報酬、津貼或額外賞賜
須填報的款項包括：—
(a) 任何以現金支付、可兌換現金或有金錢價值的額外賞賜，例如：贈送汽車、股票等。
(b) 膳食、交通、傭工、房屋及生活費等現金津貼。
(c) 「店佣」佣金。
(d) 由僱主支付或付還僱員的個人費用等。
(e) 小費、包括由其他人士給予僱員而為僱主所知的任何款項。
(f) 僱主在度假旅程利益方面所支付的任何款項。

11. 第11(l) 項 退休金
只應包括該僱主支付的退休金。

12. 第12項 提供居所詳情
(a) 有關提供居所一項 (包括付還僱員所支付全部或部分租金的居所 )，應詳細註明是由你或相聯公司提供，此附註內的「相聯公司」是指任

何受僱主控制的公司；如僱主為法團，則指任何可控制該僱主的法團或該法團與僱主均受同一人士控制。「控制權」是指任何人士因持
有股份或獲授權而可依他／她意旨處理該法團業務的權力。

(b) 如有兩名或多名僱員同住於所提供的居所，請在第14項說明。

13. 第13項 海外公司支付的薪酬
須填報的款額是指由海外公司所支付的款項。請注意此款額必須已包括在第11項的款額內 (見附註3(a))。

14. 查詢資料
如需進一步資料或協助，請：—
(a) 瀏覽稅務局網頁，網址是 www.ird.gov.hk，有關資料可在「稅務資料 - 公司業務 → 僱主」一欄找到
(b) 透過「表格傳真服務」(2598 6001) 索取填妥的僱主報稅表及通知書範本
(c) 致函或傳真 (2877 1232) 予評稅主任，註明你的檔案號碼及日間聯絡電話號碼
(d) 致電187 8088
(e) 前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稅務大樓1樓諮詢中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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